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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黑 龙 江 省 财 政 厅

黑农厅联发〔2024〕117号

关于印发《黑龙江省2024年黑土地保护性
耕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地）、县（市、区）农业农村局、财政局：

现将《黑龙江省2024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实施方案》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 黑龙江省财政厅

2024年4月13日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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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2024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实施方案

为高质量做好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应用，推动保护性耕作与

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紧密结合，促进东北黑土地保护性

耕作行动计划稳步规范有序实施，按照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印发

的《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2020-2025年）》《东北黑

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实施指导意见》和国家相关工作要求，

结合我省保护性耕作实施特点，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按照国家行动计划安排，结合我省实际，2024年全省实施保

护性耕作面积力争达到2670万亩。实施作物以玉米、大豆生产为

重点，包含杂粮、杂豆、麦类、花生等；实施区域由西部干旱、

盐碱和风沙区为主，扩展到我省中部、南部、东部和北部大部分

适宜地区（附件1）。各地要结合实际抓好任务面积落实，提高实

施质量。各地要提前谋划、提前部署，及时组织培训，部署落实

全年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明确工作要求。要突出“稳步扩面、

质量为先”，稳步扩大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有序引导更多农户

实施保护性耕作；坚持高标准高质量作业，采取有效措施，切实

扩大大豆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优化大豆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

通过高质量机播作业促进单产提升。



— 3 —

二、技术模式

根据我省黑土地自然条件，各地依据所属积温区和土壤类型

特点，选择适合本地耕作实际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同时要配

套实施相应辅助技术，力争模式适宜、技术到位、效果最好。

（一）前茬作物为玉米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

1.秸秆覆盖还田原茬免耕播种模式。玉米收获同时或者收获

后将秸秆粉碎并均匀覆盖还田地表越冬，春季采用免耕播种机在

原茬地上直接进行免耕播种作业。

2.秸秆条耕覆盖还田少耕播种模式。玉米收获时将秸秆粉碎

直接还田均匀覆盖地表，秋季或春季播种前应用条带耕整地机械，

对垄体种床上面的秸秆（根茬）进行灭茬旋耕剥离处理，春季在

处理后的条带上进行播种作业。

3.秸秆归行覆盖还田少耕播种模式。玉米收获时秸秆覆盖地

表，播种前采用秸秆归行整地机进行种床灭茬碎土处理，同时把

播种带秸秆清理归行到休闲带，春季在播种带实施少耕播种作业。

（二）前茬作物为大豆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

1.大豆秸秆覆盖还田原茬免耕播种模式。大豆收获后秸秆粉

碎均匀抛撒覆盖地块，保持垄型越冬，春季采取原茬或耢茬免耕

播种作业。

2.大豆秸秆耙（碎）混还田少耕播种模式。大豆收获后秸秆

粉碎均匀抛撒还田地块，进行耙茬、碎混后起垄等作业，春季采

取少耕播种作业。

3.大豆秸秆深松整地还田少耕播种模式。大豆收获后秸秆粉



— 4 —

碎均匀抛撒地块，采用深松机或深松联合整地机进行深松、耙地、

起垄、镇压作业，春季采用少耕播种作业。

前茬作物为杂粮、杂豆、麦类、花生的参照此技术模式执行。

三、支持政策和实施步骤

（一）支持政策及要求

1.作业补助环节。为了提高广大农民实施保护性耕作的积极

性，2024年全省（不含农垦）对前茬是玉米、大豆、杂粮、杂豆、

麦类和花生的秸秆覆盖还田免（少）耕播种作业给予政策补助。

秸秆焚烧的地块不享受作业补助。

（1）玉米茬保护性耕作补助。按照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

管理司《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技术指引（2024版）》

标准，对玉米秸秆覆盖还田免（少）耕播种作业实行分档补助政

策。第一档为秸秆少量覆盖还田，地表播种前秸秆覆盖率在30%

以内，春季免（少）耕播种，给予20元/亩作业补助。第二档为

秸秆部分覆盖还田，地表播种前秸秆覆盖率在30%-60%之间，春

季免（少）耕播种，给予35元/亩作业补助。第三档为秸秆大量

覆盖还田，地表播种前秸秆覆盖率在60%及以上，春季免（少）

耕播种，给予60元/亩作业补助。

（2）大豆茬保护性耕作补助。大豆茬（杂粮、杂豆、麦类、

花生参照此补助标准执行）保护性耕作要按照技术模式实施，播

种时可以监测到地表有大豆秸秆，对作业合格地块给予30元/亩

作业补助。

2.补助对象。补助对象为实施秸秆覆盖还田免（少）耕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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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的农机户、农机合作社等作业主体。

3.智能监测。进行秸秆覆盖还田免（少）耕播种作业的机车，

必须全部安装免（少）耕播种监测仪，进行作业数量和质量监控。

免（少）耕播种作业经省农机调度指挥平台判定合格后，方可以

享受免（少）耕播种作业补助。

4.高标准应用基地补助。按照国家要求，支持建设高标准保

护性耕作应用基地，鼓励扩大保护性耕作规模，增强示范带动作

用，县级基地玉米茬第三档保护性耕作面积达到2500亩以上的，

乡级基地玉米茬第三档保护性耕作面积达到500亩以上的，实施

差异化补贴，作业补助可提高至80元/亩，每个县级基地当年作

业补贴资金总额不超过20万元，每个乡级基地当年作业补贴资金

总额不超过4万元，未达到以上面积规模的，按原补助标准执行。

补助对象为承担基地任务的保护性耕作实施主体。为确保监测数

据延续，原则上不再增加县级和乡级示范基地，给予承担基地建

设的县级农机部门，每个县级基地补助5万元，每个乡级基地补

助1万元，用于做好数据监测、对比试验、基础研究、培训指导、

宣传引导等工作。

具体计划任务详见附件2，鼓励各地扩大实施面积，最后以

实际作业监测合格面积据实结算，全省保护性耕作补助资金实行

总额控制，实施面积达到计划面积的县份应及时向省农业农村厅

报告。

（二）实施步骤

1.确定保护性耕作地块。各县（市、区）要组织落实保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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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作地块。根据农民意愿，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组织农民保留

好实施免（少）耕播种作业地块，并组织承担秸秆覆盖免（少）

耕播种作业者与农户搞好对接，落实免（少）耕播种的农户、免

（少）耕播种地块、作业面积、作业机车（具）。

2.开展免（少）耕播种作业。一是县级农机部门要做好监督

指导。春播时，各县（市、区）农机主管部门要指定专人，每天

登陆农机调度指挥平台查看免（少）耕播种作业机车作业信息和

质量分析，做好每天的核查、反馈记录。发现机具作业图像不清

晰等监测设备异常情况，要通知机手和省平台管护协调解决。二

是车主（机手）要正确使用监测仪。车主在开始作业时要登陆农

机调度指挥平台，确认监测仪是否运转正常。作业期间，要每天

登陆农机调度指挥平台，比对平台显示作业量与实际作业量，作

业时发现监测仪显示异常，要暂停作业，立即报修，对不及时报

修而导致的作业数据丢失等问题，由驾驶操作人员承担相关责任。

对擅自挪动、拆装监测仪部件以及没有机具作业影像的，农机调

度指挥平台不予确认作业面积。三是及时登记跨区机车信息。对

于实施跨区作业的免（少）耕播种作业机车，车主（机手）要在

当地的农机主管部门进行备案，登记免（少）耕播种作业监测仪

的设备号，在农机调度指挥平台进行作业地点变更,以便作业信

息的准确上传。未进行备案登记的机车无法在农机调度指挥平台

显示并核实作业信息，不能享受补助政策。

3.作业面积核查。各县（市、区）农机主管部门要组织开展

作业质量、机具质量、监测仪安装等情况抽查，发现问题及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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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并反馈。春季免（少）耕播种作业指挥平台监控作业时间原则

上截至6月10日。作业结束后，各县（市、区）农机主管部门要

对照在农机调度指挥平台上监测到的合格免（少）耕播种作业面

积，指导作业车主在乡、村配合下填写《保护性耕作免（少）耕

播种作业验收单》（附件3），确定拟补助面积和对象，在县、乡、

村同步公示7日。对有异议的，县级需进一步组织人工核查，并

与农机调度指挥平台沟通确认。县级审核无异议后，将《保护性

耕作免（少）耕播种作业补助情况明细表》（附件4）上报市（地）

农业农村局。

4.市（地）组织核定面积。各市（地）农业农村局要对各县

（市、区）上报的免（少）耕播种作业补助面积进行数据复核，

于7月30日前以正式文件将《保护性耕作补助情况汇总表》（附件

5）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

5.兑付补助资金。各县（市、区）农业农村部门要及时向当

地财政部门提交核定的免（少）耕作业面积（附件4），县级财政

部门应及时将补助资金发放给补助对象。此项资金能通过一卡通

发放的，必须纳入一卡通发放。

四、保障措施

在适宜区域全面推行保护性耕作，是保护黑土地的重要措施。

各地要高度重视、落实责任、加强组织，确保如期完成保护性耕

作任务。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建立政府主导、上下联动的工

作机制，并结合当地实际组织制定年度实施方案，明确重点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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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实施面积、主推技术模式和保障措施，强化组织推动，层

层抓好工作落实。各县（市、区）要按照本方案的工作要求，认

真组织任务落实、作业技术指导、面积核查、补助标准核定、资

金兑付等工作，解决好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把国家政策不折

不扣落实到位。

（二）加强示范推广。龙江、泰来、富裕、讷河、肇州、杜

蒙、大同、肇东、青冈、兰西、安达、阿城、巴彦、五常等14

个县（市、区），要继续发挥整体推进县的示范带动作用，扩大

实施面积。其他县（市、区）也要扎实开展保护性耕作示范、推

广工作，逐步扩大实施面积，条件成熟的可以组织整乡整村推进。

（三）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各地要发挥服务主体作用，支持

有条件的农机大户、农机合作社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承担保护

性耕作作业任务，带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应用保护性耕

作技术，培育壮大技术过硬、运行规范的保护性耕作专业服务队

伍。创新服务机制，鼓励农机服务组织与农户建立稳固的合作关

系，支持采用订单作业、生产托管、跨区作业等方式，实现机具

共享、互利共赢，带动规模化经营、标准化作业，推动保护性耕

作技术普及。

（四）加强基地建设。各地要以农机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为依托，以农机推广单位为技术支撑，以秸秆覆盖还田免耕

播种为主要技术模式，在县、乡两级建设一批稳定的高标准保护

性耕作应用示范基地，打造保护性耕作样板。基地应相对集中，

县级基地面积不少于1000亩、乡级基地面积不少于200亩。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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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推进县至少要建设一个县级和一个乡级示范基地，打造高标

准保护性耕作新装备新技术集成试验示范基地。高标准应用基地

还要开展适合本地的主推技术模式示范，在相邻地块设置传统耕

作方式对照田，进行试验对比验证，组织现场演示、培训等活动，

充分发挥基地展示、试验和示范作用。

（五）加强数据监测分析。各级农机推广部门要做好保护性

耕作监测工作，县级农业农村局农机推广技术人员要依托保护性

耕作应用示范基地监测点，对保护性耕作地块开展数据监测、统

计和对比分析，并出具监测报告。省级农机推广部门负责统一监

测标准和方法，开展技术指导和服务，对各地的监测数据进行汇

总分析和总结，形成全年监测情况报告，同时深入研究在实施过

程中发现的技术和机具等问题，拿出解决方案，为下一年度实施

提供依据。

（六）加强宣传培训。各地要发挥好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和

监督作用，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广

泛宣传保护性耕作的重要意义、技术路线、政策措施，凝聚社会

共识，加快观念转变。适时举办保护性耕作现场会、展示会，利

用农闲时间开展技术培训，总结成效经验，推介典型案例，增强

基层和农民群众的主动参与意识，掀起保护性耕作实施热潮。

（七）加强绩效管理。各地要强化绩效管理，确保按时保质

完成各项任务。要加强保护性耕作统计，将未安装监测仪的免（少）

耕播种作业面积要纳入统计范围。各地要采取信息化手段提高监

管工作效率，确保保护性耕作科学有效推进。各地要在11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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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报送保护性耕作行动年度工作总结和实施效果监测报告，

并开展绩效评价工作，要及时将以上材料报省农业农村厅（邮箱：

njjkjc82657904@163.com，联系电话：0451-82657904）。

附件：1.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适宜实施县（市、

区）名单

2.黑龙江省2024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计划任务明细表

3.黑龙江省2024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免（少）耕播种

作业验收单

4.黑龙江省2024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免（少）耕播种

作业补助情况明细表

5.黑龙江省2024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补助情况汇总表

mailto:njjkjc8265790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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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适宜实施县

（市、区）名单

（一）哈尔滨市：市辖区、呼兰区、双城区、阿城区、五常

市、通河县、尚志市、延寿县、依兰县、方正县、宾县、木兰县、

巴彦县。

（二）齐齐哈尔市：市辖区、梅里斯区、龙江县、依安县、

泰来县、甘南县、富裕县、克山县、克东县、拜泉县、讷河市。

（三）牡丹江市：市辖区、宁安市、海林市、林口县、穆棱

市、东宁市。

（四）佳木斯市：市辖区、汤原县、抚远市、同江市、桦南

县、桦川县、富锦市。

（五）大庆市：市辖区、肇州县、肇源县、杜尔伯特蒙古族

自治县、林甸县。

（六）鸡西市：市辖区、密山市、虎林市、鸡东县。

（七）鹤岗市：市辖区、萝北县、绥滨县。

（八）双鸭山市：市辖区、集贤县、宝清县、饶河县。

（九）伊春市：铁力市、嘉荫县、南岔县。

（十）七台河市：市辖区、勃利县。

（十一）黑河市：爱辉区、逊克县、孙吴县、北安市、嫩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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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五大连池市。

（十二）绥化市：北林区、兰西县、望奎县、明水县、肇东

市、庆安县、安达市、青冈县、绥棱县、海伦市。

（十三）大兴安岭地区：地区本级、呼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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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黑龙江省 2024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计划任务明细表

序号 县（市、区） 计划面积合计（万亩）
高标准应用示范基地

备注
县级（个） 乡级（个）

合计 2670 14 89
一 哈尔滨市 353.94 3 20
1 市辖区 139.44

其中

道里区 4.6 1
道外区 5.64 1
松北区 5 1
香坊区 1.3 1
双城市 69 2
呼兰区 30.9 1
阿城区 23 1 1 整体推进县

2 巴彦县 44 1 1 整体推进县

3 宾 县 44 1
4 木兰县 11 1
5 尚志市 26.23 1
6 通河县 1.97 2
7 五常市 31 1 3 整体推进县

8 延寿县 11.3 1
9 依兰县 44 1
10 方正县 1 1
二 齐齐哈尔市 622.1 4 16
1 市辖区 15.1

其中

龙沙区 0.4
铁锋区 1
建华区 0.1
昂昂溪区 8.7
碾子山区 4
富拉尔基区 0.9

2 梅里斯区 36 1
3 龙江县 148 1 1 整体推进县

4 甘南县 54 3
5 泰来县 79 1 3 整体推进县

6 讷河市 98 1 2 整体推进县

7 富裕县 69 1 1 整体推进县

8 依安县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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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市、区） 计划面积合计（万亩）
高标准应用示范基地

备注
县级（个） 乡级（个）

9 克东县 19 2
10 克山县 25
11 拜泉县 30 3
三 牡丹江市 21.7 5
1 市辖区（阳明区） 2.4
2 林口县 5 1
3 穆棱市 1 2
4 东宁市 13.3 2
四 佳木斯市 78 5
1 市辖区(郊区) 2
2 汤原县 8 1
3 桦南县 12 1
4 桦川县 14 1
5 同江市 14 1
6 富锦市 20
7 抚远市 8 1
五 大庆市 496.7 3 17
1 市辖区 109.5

其中

大同区 79 1 2 整体推进县

萨尔图区 2 1
让胡路区 13.5 1
红岗区 12
龙凤区 3 1

2 肇源县 87.2 3
3 肇州县 108 1 3 整体推进县

4 杜蒙县 98 1 3 整体推进县

5 林甸县 94 3
六 鸡西市 3
1 市辖区（滴道区） 0.02
2 密山市 0.9
3 虎林市 1.5
4 鸡东县 0.58
七 鹤岗市 6.6 5
1 市辖区（兴安区） 0.2 1
2 绥滨县 2.8 2
3 萝北县 3.6 2
八 双鸭山市 91.6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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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市、区） 计划面积合计（万亩）
高标准应用示范基地

备注
县级（个） 乡级（个）

1 市辖区 2.62

其中

尖山区 0.63
岭东区 0.3
四方台区 1.5
宝山区 0.2

2 集贤县 39 3
3 宝清县 29 2
4 饶河县 21 2
九 伊春市 18.03
1 铁力市 3
2 嘉荫县 15
3 南岔县 0.03
十 七台河市 7.2 3
1 市辖区 2.7

其中
新兴区 2 1
茄子河区 0.7

2 勃利县 4.5 2
十一 黑河市 343
1 爱辉区 10
2 北安市 98
3 五大连池市 59
4 嫩江市 79
5 逊克县 59
6 孙吴县 38

十二 绥化市 609 4 11
1 市辖区（北林区） 25 1
2 海伦市 59 1
3 明水县 15 1
4 兰西县 108 1 1 整体推进县

5 庆安县 5 1
6 望奎县 15 1
7 青冈县 89 1 2 整体推进县

8 安达市 113 1 1 整体推进县

9 肇东市 172 1 1 整体推进县

10 绥棱县 8 1
十三 大兴安岭 19.1
1 地区本级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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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黑龙江省 2024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免（少）耕播种作业验收单

县、乡、村：

序号

合作社、大

户等服务主

体

作业地点
作业时

间

作业面积 农户（承

租户）签

字

农户（承租

户）联系方

式

作业

机手

签字

作业机手联系

方式玉米茬第

一档（亩）

玉米茬第

二档（亩）

玉米茬第

三档（亩）

大豆茬

（亩）

1

2

3

4

5

…

合计

村委会（公章）： 负责人（签字）： 乡（镇）（公章）： 乡（镇)负责人（签字）：

注：耕地是承租的，由承租户签字确认。

本表由县级农机化主管部门印制，使用时须由作业机手、农户、村委会、乡（镇）负责人四方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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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黑龙江省 2024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免（少）耕播种作业补助情况明细表

县（市、区）：

序
号

补助
对象

账
号

作业地点（细化
到县乡村）

联系
方式

免（少）耕播种作业面
积合计（亩）

其中
补助金额合
计（元）玉米茬 第

一档（亩）
玉米茬 第二
档（亩）

玉米茬 第三
档（亩）

大豆茬作业
面积（亩）

1

2

3

4

5

…

合

计

县农机化主管部门（盖章）： 负责人（签字）： 县财政部门（盖章）： 负责人（签字）：

备注：1.玉米茬第一档补助 20元/亩，第二档补助 35元/亩，第三档补助 60元/亩。大豆茬补助 30元/亩。

2.此表一式三份，一份报市（地）复核，一份由县农机化主管部门存档，一份报县财政局备案。

填报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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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黑龙江省 2024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补助情况汇总表
市（地）：

序
号

县（市、区）

玉米茬、
大豆茬作
业面积合
计（万亩）

玉米茬
作业面
积（万
亩）

其中玉米茬
大豆茬作
业面积
（万亩）

高标准应用基地
数量 补助金

额合计
（万元）

其中

备注第一
档（万
亩）

第二
档（万
亩）

第三档
（万
亩）

县级
（个）

乡级
（个）

作业补助
金额（万
元）

基地补
助金额
（万元）

1

2

3

4

5

…

合

计

备注：玉米茬第一档补助 20元/亩，第二档补助 35元/亩，第三档补助 60元/亩。大豆茬补助 30元/亩。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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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4年 4月 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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